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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少女犯罪的案子，平阳县
检察院都指派女检察官姚培办理。
翻阅案卷的时候，姚培的心情无比
沉重。
“她们都是花季少女，竟将自

己的好友同学如此推向火坑，真是
触目惊心！”可是令姚培深感无奈
的是，她问女孩们是否知道自己的
行为犯法时，她们一脸茫然。

在姚培的办案经历里，这样的
案子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在“90 后
少女”犯罪案中，暴力犯罪案件占
了很大比例，其中轮奸、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等尤为高发。而且她还发
现，这些女孩都有几个共同特点：
父母都是长期在外地做生意，从小
就与爷爷奶奶生活，在学习和生活
上缺乏管束；学习成绩普遍较差，
厌学情绪很浓，属于让老师头痛的
“问题学生”；案发时，她们要么已

经退学，要么逃学，整日与社会闲
杂人员混在一起，经常出入宾馆、
酒吧、网吧，花的钱大多是社会上
闲杂人员给的……
“尽管最终女孩们为自己的无

知、幼稚和糊涂付出了代价，但这
也考问着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在性

教育、守法教育、防范被害教育等
方面的缺陷，这些悲剧折射出的是
我们在青少年自护能力与法制教
育方面的双重缺失。”姚培呼吁，加
强青少年自护能力的教育与培养，
加强和改进学校的法制教育，已到
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花季少女犯罪为何很黄很暴力
拯救她们，家庭、学校、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提到十四五岁的少女，我们总会把她们与天真、纯洁等美好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可是，平阳县接连发生的几起少

女犯罪案件，却让人忧心忡忡。在网络上搜索“90后犯罪”，相关的网页达100多万条，其中很多报道里充斥着色情、

暴力等字样。联想到近年来不断发生在“90后”少女身上的“某某门”，我们担心：她们的善恶标准、道德底线都到哪里

去了？她们是无知天真的“脑残”派，还是柔弱可怜的“杯具”派？我们又该怎样教育她们？

2009 年 5 月 15 日凌晨 2 点
多，一声惨叫划破了夜的沉寂。
在平阳县水头镇鸿雁宾馆，15 岁
女孩小郑全身赤裸地从 4 楼坠
落。随即有 3名少女匆匆跑出宾
馆，将她抬上三轮车送至医院。
经抢救，小郑保住了性命，但摔
成了重伤，全身多处骨折，头部
严重受损。

医生发现，小郑身上有多处
条状伤和烫伤，怀疑其坠楼前被
人殴打。警方迅速介入，找到了
救小郑的 3 位少女，然而这些女
孩的陈述让警察们不寒而栗。

原来，3 名少女都是小郑的
同龄朋友，她们都因不愿读书而
退学，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互相结
识。14 日晚上，小周与小郑上网
聊天，但小郑没有回复。联想到
几天前小郑与自己的口角，小周
就与朋友小温、小黄提议：“这个
小郑还真‘大佬’，简直没把我们

姐妹放眼里，给她点教训瞧瞧。”
当晚 9 时许，3 人来到水头

镇恒盛宾馆找到小郑，给她吃了
一顿拳脚。其间，小周竟突发奇
想，打电话给自己男友，叫他带个
朋友来强奸小郑，随后3人离开。

没多久，3 人发现小郑仍在
上网，才知道小郑并没有被强
奸。随后，小周还接到男友的电
话，被指责胡闹、太任性。受到
责怪后，小周便迁怒于小郑。于
是，她们又把小郑带到鸿雁宾馆
4 楼房间继续殴打。3 人对小郑
拳打脚踢后，还觉得不够解气，
便强令她脱光衣裤，用皮带抽
打，用烟头烫，用开水泼，并用手
机拍裸照。不堪忍受的小郑，趁
隙爬到窗口，本想呼救，却不慎
坠楼。

日前，小周被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小温
被判处有期徒刑 2年。

“当前的法制教育，往往存在
一个误区，认为一切犯罪都与法
制教育不到位有关。事实上，法制
教育只能从客观、外在去制约一
个人的行为，并不能从主观能动
性上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人们心
中。因此，一旦冲动犯罪，即使知
道法律后果，也会不受控制。”省
关工委办公室副主任江亚波认
为，道德教育能从主观意识上规
范一个人的行为，而道德教育的
典范，首推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
“古有‘孟母三迁’，古人对于

后辈的教育向来严谨，有许多可

鉴之处。像杭州采荷一小，就把
《弟子规》的教学纳入到了全校的
思想品德课中，让小学生们从一
个个故事中去理解什么是仁义、
宽容。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
髓，如果孩子们从小就受到这样
的教育和熏陶，一种好的价值观
就在心底扎根了。”据江亚波介
绍，目前我省各地已有多所学校
正在开展《弟子规》教育，今后关
工委还将面向全省推广这种教育
模式。

■本报记者 金霖萍

通讯员 华剑

了解平阳少女犯罪案件后，浙
江大学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心理
咨询专业博士柳圣爱总结了 5 个
字：反社会倾向。
“这些女孩的表现，是典型的

反社会倾向导致的行为。”柳圣爱说，
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人，其行为往往具
有背离社会规范的倾向，且在损害社
会和他人之后没有愧疚之心，不能从
挫折与惩罚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
加厉地报复社会。
“‘90 后’因为受到当今社会物

质文明、影视文化和网络文化等多
重因素的影响，他们表现出了强烈
的模仿欲，其反社会倾向行为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更黄更暴
力，更含技术性等等。”

柳圣爱认为，反社会倾向问题
尤其常见于青春叛逆期的“留守青

少年”，而且与青少年的家庭环境
有着重要的关系。一个孩子的成长
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而温暖的家
庭环境，家庭是孩子接受启蒙教育
的第一起点，对孩子形成良好的生
活、学习习惯，形成良好的辨别能
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等有决定作用。
而家庭破裂、被父母抛弃和忽视、
从小缺乏父母亲在生活上和情感
上的照顾和爱护等因素，则是其反
社会倾向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如果父母与孩子长期不在一

起生活，在情感上疏远，这些‘留守
青少年’就不可能发展人际之间的
温顺、热情和亲密无间的关系。虽然
后来他们在形式上学习到了社会生
活的某些要求，但对他人的情感移
入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心理学中所
谓的“情感移入”，是指理解他人并

分担他人心情的能力，或从思想情
感上把自己纳入他人的心境。

显然，一旦反社会倾向转化成
了犯罪，后续的拯救工作会相当困
难。“关押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对
他们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让他们
真正认识到，自己要为错误行为负
责。”

因此，家长们更应该在孩子具
有反社会倾向的微小苗头时，及早
发现并掐灭。对于处在“爱唱反调”
年纪的孩子来说，家长能做的就是
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沟通，不要
轻易去干涉和打击孩子的想法，给
他们多一点民主和宽容。如果正面
教育时孩子有抵触心理，也可以采
用写便条、e-mail 等孩子更容易接
受的方式，将危害表达清楚，相信
孩子也能够接受。

案例———

三少女毒打女伴闯大祸

15 岁的平阳女孩小丽，因
父母长期在外地做生意，她从
小跟奶奶一起生活。但是，初中
还没毕业，她就不愿去上学了，
年迈的奶奶根本管不了她。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
了 40 多岁的男子姚某，姚某曾
因流氓罪、强迫交易罪多次被
判刑。因为垂涎小丽的年轻美
貌，他常常给小丽零花钱，还让
小丽学会了吸毒，一来二去，两
人便同居了。而此时，小丽的家
人毫不知情。

没多久，姚某得寸进尺，对
小丽说自己这段时间做生意老
是不顺利，要找个处女“见见
红”才会转运。小丽竟相信了他
的“鬼话”，并把目光投向了自
己的同学，未满 14 岁的小艺。

小丽将小艺骗到租住房

内。在引诱小艺吸食冰毒昏昏
然后，姚某强奸了小艺，并在事
后给了小艺 1000 元，还威胁她
不准把事情说出去。
阴谋得逞后，姚某常常叫小

丽找小艺来，并说如果小艺不
愿意，可以介绍其他女孩来。就
这样，小艺又骗来了同学小雪。
小雪在失身后同样没有报警，
而是介绍来了同学小红，罪恶
的链条不断延伸。

直到学校老师发现其中的
端倪，经过对一位被害人的仔
细询问，才知道陆续有 6 名女
生被骗失身。2009 年 1 月，警方
将姚某和小丽抓获。近日，姚某
被以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小
丽被以强奸罪判 5 年，其他 3
个女孩均被判缓刑。（文中女孩
为化名）

少女“卖处”链条不断延伸

对策———

检察官：
青少年自护能力
与法制教育存在双重缺失

关工委：
走出法制教育误区重拾传统道德

教育专家：
“留守青少年”更易产生反社会倾向


